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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发资〔2017〕294 号附件 8 

 

 

 

2018  

 

为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

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

改革的方案》等提出的任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启动实施“先进

轨道交通”重点专项。根据本重点专项实施方案的部署，现发布

2018 年度项目申报指南。 

本重点专项总体目标是：创新“以我为主、兼收并蓄”原则

下的国际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到 2020 年，在轨道交通系统

安全保障、综合效能提升、可持续性和互操作等战略方向形成包

括核心技术、关键装备、集成应用与标准规范在内的成果体系，

满足我国轨道交通作为全局战略性骨干运输网络的高效能、综合

性、一体化、可持续发展需求，并具备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支

撑国家“十三五”发展战略全面实现。到 2020 年，我国要具备交

付运营时速 400 公里及以上高速列车及相关系统，时速 120 公里

以上联合运输、时速 160 公里以上快捷货运和时速 250 公里以上

高速货运成套装备，满足泛欧亚铁路互联互通要求、轨道交通系

统全生命周期运营成本降低 20%以上、因技术原因导致的运营安



 — 2 —

全事故率降低 50%以上、单位周转量能耗水平国际领先、磁浮交

通系统技术完全自主化的技术能力。 

本重点专项按照轨道交通系统安全保障技术、系统综合效能

提升技术、系统可持续性技术、系统互操作技术 4 个创新链（技

术方向），共部署 10 个重点研究任务。专项实施周期为 5 年

（2016-2020 年）。 

2016 年，本重点专项在 1 个重点研究任务已启动实施 2 个项

目。2017 年，本重点专项在 1 个重点研究任务已启动实施 1 个项

目。2018 年，本重点专项拟在 2 个重点研究任务启动 2-4 个项目，

拟安排国拨经费总概算 1.125 亿元。项目配套经费总额与国拨经

费总额比例不低于 3：1。 

项目申报统一按指南二级标题（如 1.1）的研究方向进行。除

特殊说明外，拟支持项目数均为 1-2 项。项目实施周期不超过 3

年。申报项目的研究内容须涵盖该二级标题下指南所列的全部考

核指标。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 5 个，每个课题参研单位

原则上不超过 5 个。项目设 1 名项目负责人，项目中每个课题设

1 名课题负责人。 

指南中“拟支持项目数为 1-2 项”是指：在同一研究方向下，

当出现申报项目评审结果前两位评价相近、技术路线明显不同的

情况时，可同时支持这 2 个项目。2 个项目将采取分两个阶段支

持的方式。第一阶段完成后将对 2 个项目执行情况进行评估，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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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评估结果确定后续支持方式。 

1.高速铁路成网条件下铁路综合效能与服务水平提升技术 

1.1 高速铁路成网条件下铁路综合效能与服务水平提升技术 

任务目标：研究解决高速铁路成网条件下运输需求、服务模

式与运力配置的协调机理这一重大科学问题；攻克基于全网运力

资源配置与大数据应用的路网运输组织重大技术瓶颈，形成包括

铁路综合效能与服务水平提升理论与方法体系、“更安全、更可靠、

更高效、更便捷”的运输组织成套技术及标准规范、面向路网的

运营与服务协同决策支持平台在内的适应铁路运营战略转型需要

的新型铁路运输组织工程技术体系。 

重点研究内容：高速铁路的社会经济影响机理与定量分析评

估理论；高速铁路成网条件下铁路客货运服务模式设计与资源配

置技术、铁路客货运效益与服务水平提升技术、铁路网运营综合

保障技术、面向路网的运营与服务协同决策支持系统。 

总体考核指标：基于既有铁路基础设施和载运装备条件，通

过新型铁路运输组织工程技术体系的实施，实现繁忙通道铁路运

输能力提高 10～20%；客运旅行速度提高 10%以上，动车组运用

效率提高 10%以上；货物运到期限兑现率达到 85%以上，通过示

范工程验证。研制的决策支持平台满足泛欧亚铁路互联互通运营

的功能动态组合需求，支撑铁路“走出去”战略从装备和建造技

术输出拓展到运营管理技术在内的全系统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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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速铁路成网条件下铁路客货运服务模式设计与资源

配置技术 

研究内容：研究高速铁路的社会经济影响机理与定量分析评

估理论；研究解决解决高速铁路成网条件下运输需求、服务模式

与运力配置的协调机理这一重大科学问题；研究高速铁路成网条

件下铁路客货运需求预测、面向多元运输需求的客货运服务模式

设计、运输通道能力利用模式设计、集疏运一体化网络设计以及

运输通道与枢纽运力资源配置等关键技术。 

考核指标：形成高速铁路社会经济影响评价指标体系与定量综

合评价方法；形成铁路运力资源配置与运用全局优化、精细化控制

理论方法；形成多元运输需求预测、运输通道和集疏运能力配置与

运用、铁路客货运服务模式设计与定量评估等关键技术；建立适合

中国国情并具有国际普适性的高铁成网条件下客货运服务与运力

资源配置模式集合以及相应的技术标准，在铁路基础设施配置条件

不变条件下实现繁忙通道铁路运输能力提高 10～20%；完成可对项

目各项功能和性能指标进行验证评估的应用示范工程。 

（2）铁路客货运效益与服务水平提升技术 

研究内容：揭示铁路运输全过程多粒度时空服务网络耦合特

征及提效机制，研究铁路运输全过程网络化能力运用与需求-能力

动态适配理论；研发适应多服务模式和复杂路网结构的谱系化客

运产品设计、多种运输方式客运组织协同、跨国界/跨区域轨道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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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互联互通客运组织、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与列车运行图集成化协

同编制等关键技术；研发适应多服务模式和复杂路网结构的谱系

化货运产品设计、集装化运输组织优化、铁路货物运到期限保障、

货物智能装载与运送安全保障、高铁快捷货运全程作业组织优化

等关键技术。 

考核指标：形成多服务模式下铁路客货运产品体系设计与实

现关键技术体系；研制适应谱系化客运产品体系设计的旅客列车

开行方案和运行图一体化编制系统，研制货物运输全过程计划平

台系统；建立集装化用具及配套设施、货物智能装载与运送安全

技术标准规范；通过示范工程验证，在既有基础设施和载运装备

条件下，客运旅行速度可提高 10%以上，动车组运用效率可提高

10%以上，中小节点服务频率提高 20～50%；货物运到期限兑现

率可达到 85%以上；完成可对项目各项功能和性能指标进行验证

评估的应用示范工程。 

（3）铁路网运营综合保障技术 

研究内容：揭示路网图定能力保持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

铁路非正常事件影响传播演化规律以及基于风险预警的运维效率

形成机制，研究路网图定能力动态分析、评估、预警与运维资源

动态配置理论；研究面向开放市场的铁路运营调度、“车-货”跟

踪、列车运营实时计划高效编制、检修与运营协同等关键技术；

攻克运营与安全大数据获取/聚合/挖掘及预测核心技术、路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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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列车群状态推演与风险评估技术、基于状态预警的应急处置与

运维支持技术；研制面向路网基于大数据的铁路运营与主动安全

保障系统。 

考核指标：形成路网图定能力动态分析、评估、预警与运维

资源动态配置理论；形成需求侧导向的新型调度指挥、铁路运维

协同优化、体系化铁路主动安全保障技术；实现对铁路运输全过

程计划、监控和调度指挥一体化；由安全事件造成的列车延误率

降低 20%；完成可对项目各项功能和性能指标进行验证评估的应

用示范工程。 

（4）面向路网的运营与服务协同决策支持系统 

研究内容：研究铁路运输全网全程多源异构多模式信息共享

与集成应用技术、运营与服务导向的大数据构建/挖掘/运用与多

层多粒度互操作技术；研究面向客货运营与服务过程的智能化辅

助决策技术、异构信息系统群功能融合与协同决策技术、满足泛

欧亚铁路互联互通运营与服务需求的系统模块化定制技术；构建

面向路网运营与服务的协同决策支持平台。 

考核指标：形成面向运营与服务的跨部门、跨专业信息共享

与集成应用技术；研制承载新型铁路运输组织工程技术体系的全

路网运营与服务协同决策支持平台系统；研制满足泛欧亚铁路互

联互通运营需求的功能模块，实现功能动态组合的要求，具备支

撑铁路“走出去”战略由装备和建造技术输出拓展到运营管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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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在内的全系统输出技术能力；完成可对项目各项功能和性能指

标进行验证评估的应用示范工程。 

2. 基于动态间隔的运能可配置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技术 

2.1 基于动态间隔的运能可配置列车运行控制系统技术 

任务目标：攻克基于空天地多源信息融合的列车定位、进路

控制、信息多径传输与控制、动态间隔配置、制动及安全防护、

运能动态配置等关键技术；研制列车运行间隔可动态配置、具有

小型化和低密度轨旁设备和具有高可维护性的新型列车运行控制

系统，满足承担国防安全功能的西部和边远地区低密度稀疏铁路

运输路网的安全、高效运营和持续能力保障的需求。 

重点研究内容：适应稀疏低运能路网低成本建设运营需求的

运能可配置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关键技术；基于多源位置信息融合

定位的可动态配置列车追踪间隔的新型列车控制系统。 

总体考核指标：形成适用于广域稀疏路网高安全性的具有空

天车地一体化、多信息融合定位、动态间隔控制的新型列车运行

控制系统成套装备、仿真测试验证平台、产业化平台；在我国西

部和边远地区典型稀疏铁路网线路上进行系统覆盖总里程不少于

100 公里的应用示范验证。 

（1）稀疏低运能路网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关键技术 

研究内容：研究车载高可靠安全计算技术；研究列控系统可

测性设计技术、智能故障分析与诊断算法及运维决策支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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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制通用型车载高性能安全计算平台；研究控制设备一体化和小

型化技术；研究支持多传输模式的高可靠无线数据传输技术及低

传输质量下数据恢复技术；研究列控地面设备虚拟化及快速动态

重构与配置技术及车载设备适配技术；研究列控系统动态间隔配

置技术及基于运能动态配置的智能综合调度技术。 

考核指标：适用于我国西部和边远地区稀疏铁路网的运能可

配置列车运行控制系统关键技术验证平台及工程化样机系统、系

列设备标准和在我国西部和边远地区典型稀疏铁路网线路上进行

系统覆盖总里程不少于 100 公里的应用示范验证。 

（2）基于位置信息融合的可动态配置列车追踪间隔控制系统 

研究内容：研究支持车车通信的车载设备主动安全防护技

术，基于空天地多源信息融合的列车定位技术和列车完整性自检

测技术。研究基于列车追踪间隔动态可配置的移动授权生成技术

及故障安全防护机制；研究与列车追踪间隔动态可配置机制相适

应的列车安全制动模型及安全防护技术。研制新型列车运行系统

成套装备、仿真测试验证平台。 

考核指标：安全设备满足 SIL4 级安全完整度等级要求；系

统可用度达到 99.999%；适应运营时速 80 至 250 公里；列车运行

追踪间隔可动态配置，列车定位误差小于 5 米，最小列车追踪间

隔不大于 3 分钟，在我国西部和边远地区典型稀疏铁路网线路上

进行系统覆盖总里程不少于 100 公里应用示范验证。 



 

 

 

“先进轨道交通”重点专项 

2018年度项目申报指南编制专家名单 

 

 姓  名 单  位 职称 

1 贾利民 
北京交通大学轨道交通控制与

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 
教授 

2 龚  明 中车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3 王启铭 国家铁路局装备技术中心 教授级高工 

4 张  苑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股份有限公

司 
教授级高工 

5 孙帮成 中车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6 梁建英 
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

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7 戎利建 中科院金属研究所 研究员 

8 杨国伟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 研究员 

9 周顺华 同济大学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教授 

10 李耀华 中科院电工研究所 研究员 

11 刘  建 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12 雷晓燕 华东交通大学 教授 

13 王立天 
中铁电气化勘察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 
教授级高工 

 



“先进轨道交通”重点专项 

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申报项目须符合以下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 推荐程序和填写要求 

（1）由指南规定的推荐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出具推荐函。 

（2）申报单位同一项目须通过单个推荐单位申报，不

得多头申报和重复申报。 

（3）项目申报书（包括预申报书和正式申报书，下同）

内容与申报的指南方向基本相符。 

（4）项目申报书及附件按格式要求填写完整。 

2. 申报人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项目（课题）负责人须具有高级职称或博士学位，

1958年1月1日以后出生，每年用于项目的工作时间不得少于

6个月。 

（2）受聘于内地单位的外籍科学家及港、澳、台地区

科学家可作为重点专项的项目（课题）负责人，全职受聘人

员须由内地受聘单位提供全职受聘的有效证明，非全职受聘

人员须由内地受聘单位和境外单位同时提供受聘的有效证

明，并随纸质项目申报书一并报送。 

（3）项目（课题）负责人限申报1个项目（课题）；国

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含重大科学研究计划）、

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

国家国际科技合作专项、国家重大科学仪器设备开发专项、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以下简称“改革前计划”）以及国家

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在研项目（含任

务或课题）负责人不得牵头申报项目（课题）。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重点专项的在研项目负责人（不含任务或课题负责

人）不得参与申报项目（课题）。 

（4）特邀咨评委委员不能申报本人参与咨询和论证过

的重点专项项目（课题）；参与重点专项实施方案或本年度

项目指南编制的专家，不能申报该重点专项项目（课题）。 

（5）在承担（或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没有严

重不良信用记录或被记入“黑名单”。 

（6）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公务人员（包括行使科技

计划管理职能的其他人员）不得申报项目。 

3. 申报单位应具备的资格条件 

（1）是在中国境内登记注册的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和

企业等法人单位，政府机关不得作为申报单位进行申报。 

（2）注册时间在2016年9月30日前。 

（3）在承担（或申请）国家科技计划项目中，没有严

重不良信用记录或被记入“黑名单”。 

4. 本重点专项指南规定的其他形式审查条件要求 

（1）项目下设课题数原则上不超过5个，每个课题参研

单位原则上不超过5个。 

（2）申报单位应符合指南中规定的资质要求。 

 

本专项形式审查责任人：黄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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